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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社会救助公示单

经批准，以下对象纳入□最低生活保障☑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

□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□特困人员□临时救助，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时间：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

（公示期为 7 天 ）

监督电话：36899722 邮箱：huaduqujiuzhu@126.com

序号
救助对

象姓名

家庭

人数

救助

人数

发放救助金额（元

/月）

家庭所在镇（街）

村（居）
备注

1 邝国彭 2 2 261.6 花山镇永乐村 9月新增

2 梁活星 1 1 7 新雅街邝家庄村 9月新增

3 徐有福 2 2 261.6 赤坭镇剑岭村 9月新增

4 黄润生 3 3 268.6 赤坭镇乌石村 9月新增

5 张荣新 3 3 268.6 花山镇儒林村 9月新增

6 王世雄 3 3 21 花山镇城西村 9月新增

7 张日强 2 2 14 赤坭镇下连珠村 9月新增

8 陈钻容 3 3 516.2 炭步镇骆村 9月新增

9 汤结年 3 3 516.2 炭步镇东风村 9月新增

10 李炽洪 3 3 21 炭步镇步云村 9月新增

11 潘惠年 1 1 254.6 炭步镇三联村 9月新增

审批单位（盖章）

2023 年 10月 7日
注：1.未成年人信息不予公开。

2.申请最低生活保障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特
困人员的，公示期为 7 天。

3.支出型临时救助公示期为 6 个月，急难型临时救助公示期为 1 年，
需备注申请临时救助原因。

4.特困救助供养公示需备注生活自理能力等级及照料护理标准。


